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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填表說明 

壹、一般事項： 

一、申報人指依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各類公職人員（第十一款後

段所稱「其他職務性質特殊」之人員由主管院會同考試院另行訂

定）及同條第二項所定之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 

二、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公職人員第一次申報財產及以後每年定期

申報財產時，使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同條第二項所定之公

職候選人申報財產時，使用「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表」。 

三、公職人員就其本身是否係依法應申報之人員及有關申報事項發生

疑義時，得向各該受理申報機關（構）詢問。 

四、申報表應逐項、逐欄詳細填寫，字跡不得潦草，並應由申報人簽

名或蓋章。 

五、申報人應申報之財產，一律以申報當日之財產狀況為準，凡在中

華民國境內、境外之全部財產，均應申報。 

六、具有二種以上公職人員身分均須申報財產者，於合併以同一申報

表向同一受理申報機關（構）申報財產時，將二種身分之「服務

機關」、「職稱」及「機關地址」，併列於申報表內即可。 

七、有關金額或數字之填寫，一律以阿拉伯數字為之；金額之填寫，

凡千進位處均應標明「，」號，除新臺幣外，均應表明其幣別。

外幣（匯）或其他幣別須折合新臺幣時，均以申報日前一交易日

之收盤匯率為計算標準。 

八、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無論其價值多少，均須申報。由

申報人出資購買之不動產，非實際贈與而以他人名義登記者，其

與登記名義人間有內部之債權債務關係，如債權總額（以申報時

之不動產公告現值計算）達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亦應依法申

報。存款、有價證券、債權、債務及事業投資，分別計算其各該

類之總金額或總價額，每類總金額或總價額未達一百萬元者，毋

須申報；但有價證券類中之上市/上櫃股票，其票面總價額達五十

萬元時，無論其與其他有價證券合計後之總價額是否達一百萬

元，仍須將全部有價證券申報。例如：某甲有台灣水泥股票（上

市股票）六萬股，另有中華票券公司短期票券，票面價額五萬元

二張，雖其有價證券類總額為七十萬元，未達該類應申報之標準

一百萬元，惟因該上市股票部分已達五十萬元，故仍須對台灣水

泥股票及中華票券為申報。另上市/上櫃股票票面總額未達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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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惟其與其他有價證券合計後之總價額已達一百萬元時，亦須

將全部有價證券申報。例如：某甲有台灣水泥股票（上市股票）

四萬股，中華票券公司短期票券，票面價額十萬元七張，合計其

有價證券類總額為一百一十萬元，雖上市股票部分未達五十萬

元，然因有價證券類總額已達一百萬元，故仍須對台灣水泥股票

及中華票券為申報。外幣（匯）折合新臺幣，其總價額未達二十

萬元者，亦毋須申報；其他財產之價額每項（件）未達二十萬元

者，亦同。 

九、申報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未滿二十歲者）各別所有之財產，

符合第八點所定應申報之標準者，應由申報人一併申報。例如：

配偶之存款未達一百萬元，該項存款即不必合併申報。 

十、申報人於填寫申報表所列各欄時，若其中有部分項目無可填報或

毋庸申報者，應填寫「無」或「本欄空白」等字樣，不可保留空

欄。 

十一、申報人於填寫申報表時，應避免書寫錯誤，若有增、刪、塗改，

應於該增、刪、塗改處蓋章。 

十二、申報表所列應申報項目各欄如不敷填寫時，申報人得依各該項

目之內容與規格，另行製作表格填寫，附於該申報表之後，註明

頁數，並於騎縫處蓋章。 

十三、申報表末「受理申報機關（構）」欄應填寫全稱「臺南縣政府政

風室」。 

貳、個別事項： 

一、前述財產申報表中「身分證統一號碼（中華民國護照號碼）」欄，

凡在中華民國領有國民身分證者，應填寫身分證統一號碼；未領

國民身分證而持中華民國謢照者，應填寫中華民國護照號碼。 

二、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表中「戶籍地址或通訊處」欄，凡在中華民

國設有戶籍者，應填寫戶籍地址，無戶籍地址者填寫通訊處。 

三、「不動產」指土地及房屋而言。「土地坐落」應填寫為「○○縣（市）

○○區（鄉、鎮、市）○○段○○小段○○號（地號）」；房屋已

登記者，其「房屋標示」應填寫為「○○縣（市）○○區（鄉、

鎮、市）○○段○○小段○○號及建號○○○」，未登記者，填寫

門牌號碼。「權利範圍（持分）」欄應依其權利之狀態填寫為：所

有權全部、持分○分之○或公同共有。 

 ★建議財產申報義務人於申報不動產時，可先行向財政部各國稅局所

屬分局、稽徵所或所在地稅捐稽徵處申請查調個人財產總歸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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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依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規定，申請查調個人財產總歸戶資料

必須本人攜帶身分證、印章自行申請，如委託他人代為申請必須

備有委託書及委託人及受委託人身分證、印章（詳細申請規定可

洽詢各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所在地稅捐稽徵處）。 

四、「船舶」指動力船舶，如汽船、遊艇、漁船等，及非動力船舶，如

帆船、舢板等而言。 

五、「汽車」指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如客車、貨車等而言，

但機器腳踏車不包括在內。 

六、「航空器」指各種飛機、飛艇及滑翔機而言。 

七、「存款」指存放於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機

構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及由公司確定用

途之信託資金而言；包括新臺幣、外幣（匯）及其他幣別之存款

在內。填寫之順序，新臺幣存款在前，外幣（匯）及其他幣別之

存款在後。 

八、「外幣」指申報日所持有之外幣現金及旅行支票。（外幣（匯）存

款列入存款欄內）。 

九、「股票」欄之填寫，應將上市、上櫃股票及未上市、上櫃股票全部

列入。 

十、「票券」指票券公司發行之短期票券等而言。「債券」指公司債券、

政府債券等而言。單位數係指票券之張數。 

十一、「其他有價證券」指股票、票券、債券以外之票據、提單、載貨

證券及受益憑證等而言。 

十二、「其他財產」指礦業權、漁業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

黃金條塊、珠寶、藝品、骨董等權利或財物而言。其價額部分，

有掛牌之市價者，以申報日前一交易日之掛牌市價計算，無市價

者，以已知該項財產曾有之交易價額計算。 

十三、「債權」指對他人有請求給付金錢之權利，「債務」則指應償還

他人金錢之義務。 

十四、「事業投資」指對於未發行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之各種公司、合

夥、獨資等事業之投資。 

十五、申報人於申報財產時，對申報表各欄應填寫之事項有需補充說

明者，如某項財產之取得時間及原因，得於「備註」欄內按填寫

事項之先後順序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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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符原因暨注意事項        

一、申報人應申報之財產，一律以「申報當日」之財產狀況為準，且凡在本

國境內、境外之全部財產達到申報標準者，均應申報。 

二、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不論其價值多寡，均須申報。 

三、不動產(土地與房屋)：地號、建號、面積與持分應依「所有權狀」逐筆

填載，避免按土地、房屋稅單等資料或推估方式填寫，而房屋之面積應

包含陽台等公共設施。申報人與配偶是否有繼承之不動產，申報前應查

詢瞭解后，據實申報。 

四、存款、有價證券、債權、債務及事業投資：分別計算其各該類之總金額

或總價額，每類總金額或總價額達 100 萬元者，即須申報，反之則不需

申報。 

五、申報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個別之存款總金額達 100萬元者(非狹義

指某金融機構存款或每一存摺超過 100 萬元才須申報），各該所有之小額

存款亦應一併申報；另配偶之存款，有存私房錢者，不可故意隱匿，應確

實查詢后依存摺填載。 

六、存款帳戶於申報前最好能作一清理(登打餘額或累積利息或註銷帳戶），

並以「申報當日」為準，依存摺填載，不得自行刪減尾數以整數申報，或

將日後可能存入支出款項預先累計或扣除。 

七、有價證券：該類中之上市(含上櫃)股票，其票面總價額達五十萬元時，

無論與其他有價證券合計後之總價額是否達 100 萬元，仍須將全部有價

證券申報；另上市股票票面總價額未達 50萬元，惟與其他有價證券合計

後之總價額已達 100萬元時，亦須將全部有價證券申報。 

八、債務(如不動產抵押貸款、借貸)：每一申報人合計達 100 萬元，各該債

務均應填載。 

九、事業投資：指對於未發行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之各種公司、合夥、獨資

等事業之投資，不論投資公司瀕臨破產，申報時有無投資價值，仍應依

當時投資金額據實填載。 

十、申報人就有關申報事項發生疑義時，得向各該受理申報機關(構)詢問，

不應擅自曲解法令或誤解字義，以免申報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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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常見錯誤態樣 

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範意旨，乃要求擔任特定職務之公職人員，其

個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財務狀況可供公眾檢驗，進而促進人民對政

府施政廉能之信賴；公職人員若未能確實申報財產狀況，縱其財產來源

正當或無隱匿財產之意圖，均構成本法所稱故意申報不實之要件。 

二、本法第 11條第 1項後段所稱「故意申報不實者，亦同」，僅指處罰之規

定與前段同，處罰之構成要件則較前段「明知」之範圍為廣，除「直接

故意」外，「間接故意」亦屬之（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78號判決

意旨參照）。 

錯誤態樣 說明 

1.未遵期申報 

(1)到職日 3個月內申報 

(2)每年 11/1-12/31 定

期申報（如已辦理到職

申報，當年免定期申報） 

不要等到快到期了才填寫，因偶發事件而逾期，蓋本

法所定應申報之公職人員或為政務官或至少為主管

級之行政人員，本即事多任重，然大抵均能按時申

報，且立法時已考量公職人員業務繁忙程度，乃訂定

3 個月到期申報及 2 個月定期申報期限，除確有長達

3/2個月不可抗力事件，餘均非屬正當事由。 

2.漏申報配偶財產 申報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財產為法定義務，夫妻

財產獨立管理、配偶不配合等均非正當事由。 

3.漏申報繼承之不動產

（含配偶繼承） 

(1)繼承登記時應出具身分證件、印章，表示已知悉，

交其他親屬代辦、稅金由他共有人繳納等均非屬

正當事由。 

(2)持分低、或為道路用地、所有權狀尚未核發等均

非屬正當事由。 

4.漏申報親友以申報人

（或配偶、未成年子女）

名義購置之財產 

購買時、開戶時應出具身分證件、印章，表示已知悉，

應於申報前詳查。 

5.存摺係交親人使用 應明知其名下有此借他人使用之帳戶，就權利外觀而

言，即屬其所有，而應查明申報，否則亦應於申報表

備註欄載明，俾供調查。 

6.漏申報房屋座落之基

地 

房屋及基地(1)為獨立交易客體，可為不同人所有；

(2)如屬同一人所有，既申報表上分屬不同欄位，應

各別申報。 

7.以為房屋無所有權狀

或無庸繳房屋稅就不用

最高法院 63 年度第 6 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依民法

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係屬土地之定著物，即或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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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態樣 說明 

申報 尚未完全完工，倘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之目

的即屬之，不以辦理所有權登記為必要；填門牌號碼

即可。 

8.誤認每筆存款達 100

萬元才須申報 

(1)所有存款總額達 100萬元，即應申報全部存款。 

(2)存款包含存放於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農、

漁會信用部等機構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儲蓄存款及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

包括新臺幣、外幣(匯)及其他幣別之存款在內。 

(3)如係將台幣存款及外幣存款分別計算，純係違法

性錯誤。 

9.未於申報日補登存摺

詳查存款餘額，僅憑記

憶申報，或逕以前 1 年

之申報資料草率填報 

存款部分應於最接近申報日前往金融機構登簿查詢。 

10.誤認上櫃股票不需

申報、未申報交易價低

於面額 10元（俗稱水餃

股）之上市股票 

(1)標準：所有的有價證券達 100 萬，或上市股票達

50 萬，則所有的有價證券都應申報，價格均以票

面價格計算（每股 10元） 

(2)現今上市上櫃股票已採集保制度，只須登簿查

詢，即可明瞭持有股票現狀，下市或多年未進出

均非屬漏未申報之正當事由。 

11.漏申報存款之利息

及股票股利 

如 8、9 點，只要於最接近申報日登簿查詢，即無此

溢漏報情事。 

12.以為漏報才要罰，多

填一些存款 

「溢報」也是申報不實的一種樣態，並令人質疑是否

預設有財產進帳。 

13.申報債務（如貸款）

未扣除已償還金額 

申報財產（含債務）係以申報日為基準，此屬溢報債

務。 

14.擅自扣抵 土地房屋係貸款買受，因申報時貸款未還清，故連同

貸款均未申報，則同時漏報土地、房屋及貸款。 

15.誤認申報日期（財產

資料基準日）須與申報

表送達政風單位之日期

相同。 

「申報日」是查詢財產狀況的基準日，可以倒填；送

件日是判斷有無逾期申報（以政風單位的收文紀錄或

掣發收據為準），兩者不同。 

 

補充說明： 

一、 各政風機構於發現申報人逾期申報時，應儘速通知補行申報。 

二、 各政風機構辦理實質審核時，如發現申報人（含配偶、未成年子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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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不動產登記謄本，登記申報人（或配偶）為抵押人時（抵押權登記

之債務人欄），應確認有無向抵押權人（通常為金融機構）查詢申報日放

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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